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函
地址：106317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52
號
承辦人：陳雅慧
電話：02-27091630#1213
電子信箱：slct@taivs.tp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安工學字第114301318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4年臺北市深耕國際教育交流九州大分計畫簡章0819 

(17622845_1143013182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臺北國際教育旅行交流中心辦理「114年臺北市深耕

國際教育交流九州大分計畫教育交流暨產業見學」延期報

名收件，請惠予公告周知並鼓勵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活動為提供臺北市一般型和技術型高中學生參加國際

教育教育交流暨產業見學之機會，同時鼓勵學生實際參與

國際交流，從交流中學習尊重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。

二、活動內容如下：

(一)辦理單位：臺北國際教育旅行交流中心（臺北市立大安

高級工業職業學校）以下稱本中心。

(二)活動日期：114年11月3日(一)至11月8日(六)，計6日。

(三)活動地點：日本大分縣、福岡縣-學校交流暨產業見學

(詳見附件-報名簡章)。

(四)參加對象：114學年度就讀臺北市所屬一般型和技術型高

中在學學生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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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活動特色及內容：透過與當地學生的交流，開拓寬闊的

學習視野，增進國際觀。同學們能夠深入體驗日本的文

化和風情，行程內容豐富多樣，包括拜會大分縣教育委

員會教育長、農家住宿體驗、教育交流、產業見學(TOTO

大分中津工場、九州製鉄所…)、歷史文化參訪以及特色

景點等探索。

三、旨案報名日期，欲參加之學生於114年9月15日（星期一）

前向就讀學校繳交報名資料提出申請，各校請於114年9月

19日（星期五）前將報名資料檢核後逕送本校。敬請各校

協助公告並推薦學生踴躍報名參加。

四、錄取學生需參加行前培訓課程，並贈送具有「日本特色紀

念品」及「團服」。出國期間表現良好者，請各校依權責

敘獎，並提供服務學習時數證明。

五、如有相關問題請洽臺北市立大安高工學務處陳雅慧老師，

聯絡電話：02-2709-1630分機1213，電子信箱: 

slct@taivs.tp.edu.tw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（含附設國立高中）、臺北
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
學、臺北市私立新民高級中等學校、臺北市私立靜修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大同
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達人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景
文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
東山高級中學、華興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、臺北市私立衛
理女子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、臺
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私
立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、育達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中等學
校、幼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幼華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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